
善意取得， 是指财产占有人向第三人移转动产

所有权或为第三人设定其他物权， 即使动产占有人

无处分动产的权利， 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

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

善意取得应该符合下列条件：

（一） 出让人无权处分；

（二）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的； 第三人必须是善意的。 善意亦称不知情， 指不

知存在足以影响法律效力的事实的主观状态。 我们

这里所说的善意是指第三人不知道占有人系非法转

让。

善意取得， 是第三人不知并不应知转让人是非

法转让， 一般是误信其为所有人或其他有处分权的

人。 例如，错误地认为动产的承租人、借用人、受寄

人、运送人是所有人或其他有处分权的人，并且依转

让物当时的环境，他也不应知道占有人系非法转让，

如果是对让与人的行为能力、 代理权的范围、 意思

表示的瑕疵发生误解， 不受善意取得的保护。

第三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这

里的善意， 是指取得标的物的第三人不知道或者不

应当知道占有人为非法转让。

这里不仅不要求第三人有出让人有权处分的确

信， 而且是推定任何参加交易的第三人都具有这种

善意。 物权法对这种善意的保护， 是公信原则的体

现。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恶意第三人。 恶意就是第三

人依当时的情况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人无让与的权

利。 即根据当时的环境， 依交易的一般情况， 可以

得出让与人无权让与的结论， 则第三人应视为恶

意。 例如第三人以不正常的低价购买物品， 如无相

反的证据， 应认为是恶意。

（三）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四）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

当登记的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

人。

什么是“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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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李某与张某为夫妻关系， 定居

在上海， 但两人在南京共有一套房

屋， 登记在李某名下。

王某为李某的远房亲戚， 在南

京工作， 后李某向王某表达了出售

该套房屋的意愿， 并出示了房产证

书。 王某看房产证上只记载了李某

一人为产权人， 随后向房屋登记机

关核实了该情况， 便与李某以市场

价格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但由于王某无法一次性支付全

部房款， 便与李某商议先支付房款

的 15%， 剩余房款以分期付款的方

式支付。

随后， 李某配合王某完成了房

屋的过户登记手续。 该交易后被张

某知晓， 张某以该房屋为夫妻共同

财产、 李某无权一人处分为由要求

王某返还房屋， 王某则认为自己符

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 拒绝返

还。

争议焦点

该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 王某

取得房屋是否适用善意取得？

根据 《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

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有

权追回；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符合

下列情形的， 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

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

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

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

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

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 原所有权

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

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

参照前两款规定。”

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包括了不动

产的善意取得， 并规定了善意取得

的三个构成要件： 受让人受让时为

善意、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和完成登

记或交付。

在前述案件中有个特殊情况，

即这次房屋买卖未实际支付价款，

这是否影响善意取得的构成。

虽说 《物权法》 将 “合理的价

格” 单独列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之一， 但其经常被用作判断受让人

是否善意的最核心的标准。 因此，

针对未实际支付价款是否可以适用

善意取得的讨论， 也不可避免地会

与受让人是否 “善意” 相联系。

学界看法

目前学术界对构成善意取得是

否需要实际支付对价存在分歧， 主

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当事人

合同约定了合理的价格， 就表明第

三人是善意的。

依据 《现代汉语词典 》 的解

释 ， 价款是买卖货物时收付的款

项， 价格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表明价格具有中性， 不以实际支付

为界定的标准。

所以， 《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

条第二款既包括实际支付合理对价

的情形， 也应当包括合同约定合理

对价但实际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

形。

第二种观点认为， 善意取得必

须以实际支付合理对价为要件， 未

实际支付合理对价并不构成善意取

得。

其理由是： 首先， 善意取得制

度设立的初衷是保护交易安全， 交

易行为与其他行为的区分在于有偿

性， 若是仅约定合理对价而未实际

支付， 那么并没有达到交易行为有

偿性的目的， 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

的初衷。

其次， 若仅是约定合理对价而

并未实际支付， 那么收回受让人取

得的不动产对其也并不会产生不利

影响。

此时在真实权利人和受让人之

间， 更宜保护真实权利人。

第三种观点认为， 善意取得必

须以实际支付合理对价为要件， 但

不必全额支付该对价。

其理由是： 首先， 不动产的价

格较高， 要求受让人一次性支付全

额价款不符合交易惯例， 也会给受

让人造成过重的负担。 若是支付一

定比例的价款， 则既能避免名为有

偿实则无偿的虚假交易， 也符合不

动产市场的交易习惯。 其次， 不动

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原所有权人的损

失提供了救济途径， 即可以向无权

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 在第三人支

付了大部分对价的基础上， 应当以

保护第三人利益为要， 从而保护交

易安全优先。

审判实践

在审判实践中， 一般法院认为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体现出不动产交

易行为的有偿性， 即 “约定合理对

价并已全部支付或支付了大部分”。

针对未支付合理对价或者只支

付了少部分对价的情形， 即便无权

处分人已经完成了不动产变更登记

手续， 原所有权人若主张合同无效

的， 法院也会综合考量支付对价的

比例判断受让人是否善意， 从而认

定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比如案号为 （2018） 桂 0722

民初 106 号的案件：

夏某与黄某系夫妻关系， 两人

共同共有一套房产， 房产登记在黄

某名下。

2016 年 12 月， 黄某因与夏某

夫妻关系紧张， 企图及早转移夫妻

共有财产， 未经夏某同意且在夏某

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上述夫妻共有

房屋以 180 万元出卖给黄某某， 并

约定了首付款 54 万元以及其后的

支付方式。

之后， 黄某某支付了购房款几

万元， 黄某便协助黄某某办理了不

动产变更登记手续。

夏某起诉主张黄某与黄某某恶

意串通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认为， 黄某与黄某某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格明

显低于市场同类房屋交易价格， 该

合同侵犯了夏某的合法利益， 应为

无效合同。

同时， 黄某某只支付了部分对

价 ， 大部分房屋对价没有实际支

付， 不符合 《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

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 不能适用

善意取得制度。

又如案号为 （2017） 沪 0117

民初 12623 号的案件：

周某与周某某系夫妻关系， 两

人共同共有一套房屋并登记在周某

一人名下， 在两人离婚诉讼期间，

周某擅自将该房屋出售给汪某和刘

某。

汪某和刘某支付了全部价款，

周某配合其办理了不动产变更登记

手续。

后周某某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

周某与汪某和刘某之间的买卖合同

无效， 而汪某和刘某则认为应该适

用善意取得制度， 取得房屋的所有

权。

法院认为， 周某某并未提供足

够证据证明周某与汪某、 刘某之间

的存在恶意串通， 该合同有效。

该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合理，

且汪某与刘某已经支付全部价款，

已成为系争房产的产权权利人， 汪

某和刘某已经通过善意取得的方式

取得了系争房屋的所有权。

重点提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实际判例可

知， 虽然学术界对于善意取得是否需

要实际支付对价尚存在争议， 但是审

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的观点是需要

实际支付对价的。

并且其中大多数案例显示， 对价

不仅需要支付， 还需要支付大部分甚

至是全部。

因为在涉及不动产交易时， 若是

无权处分人在受让人完全未支付价款

或只支付了少部分价款的情况下， 就

配合受让人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

续， 明显不符合人之常情， 也不符合

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律， 有恶意串通之

嫌。

此时， 适用善意取得就应当更加

谨慎， 目前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就是在

立法未明晰的情况下的谨慎之举。

资料图片

依据法律规定，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 即使只登

记在夫妻一方名下， 一般也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但是， 这样的房屋在房产证上， 仍然显示为产权人的财

产， 并不能体现夫妻共有的性质。

这就造成实践中会出现夫妻一方擅自出售共有房屋的情

况， 那么， 这样的擅卖是否有效？ 它的效力会和哪些因素有关

呢？


